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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水利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焦水许准字〔2025〕第 19号

焦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你单位提交的焦作市东部低洼易涝区排水管网更新改

造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，本机关已于 2025年 8月 28

日受理。经审查，报送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。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

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焦作市东部低洼易涝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位于焦

作市中心城区，涉及文昌路（解放路-丽景路、平安路-新河）、

人民路（李河-东经路）、解放路（东苑路-李河）、山阳路

与龙源路交叉口等区域，属新建项目。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新

建雨水渠道 2.13km，新建雨污水管道 15.31km，新建排水检

查井 415 座、雨水口 188 座，安装智慧监测设备 26 套等。

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3.73hm2；土石方挖填总量 21.50万 m3；

总投资 9934.14万元。本项目计划于 2025年 11月开工建设，

2027年 3月完工，总工期 17个月。

二、总体意见

（一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3.73公顷。

（二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。

（三）同意设计水平年（2027年）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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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流失治理度 95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挡护率 98%，

表土保护率 95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7%，林草覆盖率 6%。

（四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安排。

（五）同意水土保持补偿费 164760元，依规予以免征。

三、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水土保持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:

（一）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

计等后续设计，加强施工组织管理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

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保措施。各类施工

活动要严格限定在征占地范围内，严禁随意占压、扰动和破

坏地表植被。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

施进度，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。

（三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动态

监控，并按规定向我局提交监测报告及总结报告，并上传至

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。

（四）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

程建设质量和进度。

四、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水土保持

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补充或者修

改水土保持方案，并报我局审批。

五、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和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自

主验收；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通过 3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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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，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；水土保持设施未验

收或验收不合格的，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。

六、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 3年，生产建设项目

方开工建设的，其水土保持方案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

核。

附件：焦作市东部低洼易涝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水

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

2025年 9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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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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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焦作市山阳区农业农村局、焦作市马村区农业农村局。


